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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道路交通安全督導會報 104 年 10 月份會議紀錄 

一、 時間：中華民國 104 年 11 月 3 日下午 15 時 40 分 

二、 地點：臺南市政府永華市政中心 6樓簡報室 

三、 主持人：賴召集人清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錄：鄭宇倫 

四、 出列席人員：如會議簽到簿 

五、 主席致辭： 

林教授、陳教授、顏副市長、林副局長、以及府內外各與會代表大家

好。首先感謝各與會單位出席 10 月份道安會報，根據交通部道安委員會

公布本年度 1-9 月全國 A1 類交通事故總計造成 1,242 人死亡，較前一年

度同期死亡人數減少90人，同期間臺南市A1類交通事故總死亡人數為118

人，較 103 年同期死亡人數減少 24 人，事故防制績效暫居全國第 2 名，

感謝大家的幫忙。 

另經內政部警政署統計資料顯示，本年度 1-8 月臺南市交通事故受傷

人數 19,937 人，較 103 年同期 19,625 人增加 312 人，增加比率 1.59%。

前揭交通事故受傷人數中，酒後駕車及行人事故均有減少之趨勢，惟未配

戴安全帽及超速等重點執法項目受傷人數較去年呈現增加之情形，請各小

組仍持續加強防制作為。今日也特別歡迎高鐵臺南站古站長列席，為我們

說明近期高鐵於臺南站的新作為，也感謝高鐵對臺南市的交通貢獻，謝謝。 

六、 工程小組專案報告：(詳會議資料) 

主席裁示：洽悉。 

七、 秘書組專案報告：103 年度院頒年終視導缺失檢討報告(詳會議資料) 

交通局林副局長炎成： 

103 年度視導考評缺失業經 4 次工作圈會議檢討，並針對各分項

逐一與各小組研討精進作為，主要包含年度亮點創新工作、考評資

料統一性(如資料格式及裝訂等)及各小組策進作為，希望各小組能

夠持續努力，於明年度爭取更好的成績。 

林顧問佐鼎： 

教育小組視導成績排名直轄市第 4，成績不佳。經觀察教育部

104 年度全國交通安全教育評鑑結果，本市 5所學校獲得績優成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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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學東國小及楠西國中更獲金安獎殊榮，全國僅 5 所國小及 4 所國

中獲得金安獎，本市於國中小組皆能獲頒 1 項獎項，顯見本市交通

安全教育水準優良，值得肯定。另觀察獲頒金安獎學校多屬年終視

導直轄市組別所轄學校，其水準皆較高，如視導成績與其餘直轄市

落差太多，顯然於交通安全評鑑與年終視導考評存在盲點。 

建議教育小組應將教育評鑑成果呈現於年終視導考評資料，讓

委員充分瞭解本市交通安全教育水準及作為。另有關視導查核國小

交通安全推行成果違規嚴重，建請教育小組補充說明，以利檢討。 

教育小組： 

有關視導實地查核國小推行交通安全成果，因查核時發現一所

小學某處非管制路口未設置導護志工，導致成績之落差。另有關經

費核銷及實地考核資料準備部分，本小組已於今年度積極改善，經

費部分已確實依限辦理結報，未來將依檢討作為精進改善。 

主席裁示： 

103 年度視導成績不佳，各小組也經過 4 次檢討會議研擬各項策

進作為，希望各小組務必落實，期可於明年評比得到較高的成果，

最主要仍是保障市民的安全，同時每一個創新作為皆將成為其他縣

市所模仿的焦點，請大家共同努力。 

八、 本會報工作報告事項：(詳會議資料) 

提案 1：依據「臺南市使用道路施工期間交通維持計畫審議作業要點」，

綜管小組 104 年 9 月 16 日至 104 年 10 月 15 日期間審查通過

之交維計畫書，經提工作圈審議准予備查。 

主席裁示：洽悉。 

提案 2：後甲圓環交通動線規劃案，同意提送大會審議，將於後續議程

提案審議。 

主席裁示：洽悉。 

提案 3：臺 86 橋下側車道與萬年七街巷口開設分隔島缺口案，請提案

單位依相關單位建議修正後再送大會審議。 

主席裁示：洽悉。 

提案 4：建議檢討本市大貨車、聯結車禁行時段及道路案，維持原禁行

管制，如有通行需求請依公告規定向所轄單位申請臨時通行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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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。 

主席裁示：洽悉。 

提案 5：本市大貨車、聯結車行駛與禁行路線範圍無電子地圖供查詢

案，目前部分禁行區域已輔以電子圖示供檢視，未來視禁行區

域擴大後可參考評估建置電子地圖供查詢。 

主席裁示：洽悉。 

提案 6：建議大貨車、聯結車禁行路段增設告示牌案，請交通局檢視禁

行區域標誌牌面大小及增設可行性。 

主席裁示：洽悉。 

九、 歷次會議決議事項辦理情形： 

編號 1：有關後甲圓環交通動線規劃案。（主辦單位：交通局） 

辦理情形：（詳會議資料） 

本案經 9 月 7 日邀集專案小組現場會勘討論，原則建議維持目

前交通動線為宜，另為加強改善圓環交通狀況，本局提出 5 點交通

設施改善作為： 

一、 在內圈左轉保護時相期間，開放外環車道競爭時相之汽車紅燈

右轉燈號，以紓解外環道路之轉向汽車車隊。 

二、 東寧路、裕農路路口，增加西向早開時相，以紓解後甲圓環南

向右轉車流。 

三、 為避免右轉大型車行駛外環道造成機車行車安全上的威脅，外

環道擬採限3.5噸以下之右轉汽車通行(即 3.5噸以上大型車均

需於內圈右轉)。 

四、 為改善南紡夢時代東寧路出入口車輛違規跨越雙黃線左轉的問

題，於東寧路行車分向線上設置軟質分向桿。 

五、 內圈路口增加汽車左轉待轉區。 

交通局林副局長炎成： 

本案係警察局洪前副局長於 6 月份道安會報所提臨時動議案，

本局經邀集專案小組針對所提意見評估，建議維持目前交通動線並

提出 5 點具體改善措施，將俟會報審議通過後據以辦理。另將持續

觀察改善後之效益，以維護當地交通安全及順暢。 

主席裁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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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依主辦單位所提建議辦理，另年底大灣交流道將部分通車，本

案改善後仍須觀察後續狀況，以維護用路人權益。 

二、 本案解除列管。 

編號 2：高鐵臺南車站站區交通改善之建議「高鐵排班計程車移位」案。 

       （主辦單位：秘書組） 

辦理情形：（秘書組說明） 

本案業於 104年 9月 15日邀集會報顧問及相關單位現場會商及

勘查，相關結論如下： 

一、 同意高鐵公司所提方案（排班計程車移位及接送分流）提送大

會審議，請高鐵公司將各委員及與會單位建議事項做詳細計

畫，以利提送大會報告。 

二、 整體交通順暢及疏導仍須有強力管理及取締當後盾，請高鐵公

司加強管理人力配置，如外部督導保全人員配置。 

三、 為利加強警力執法，請鐵路警察局及本府警察局協調權責劃

分，希望能有常駐的警力於站區周邊道路執行疏導管理及取締

工作，以利整體車流順暢。 

有關執法權責劃分部分，內政部警政署鐵路警察局業於 104 年 9

月 30 日邀集相關單位研商結論如下： 

一、 週五（16 時起）、六、日及連續假期，鐵路警察局高雄分局派 1

名制服警力並協調站方指派 1-3 名保全人員，協助歸仁分局執

行歸仁大道交通指揮疏導。 

二、 目前仍依內政部警政署函頒之「內政部警政署鐵路警察局與各

級警察機關權責劃分及工作聯繫要點」作為執法依據，遇有管

轄爭議時各循指揮體系陳報上級，請求函釋以符合程序。 

臺灣高速鐵路股份有限公司臺南車站報告： 

（詳會議資料） 

交通局林副局長炎成： 

本案整體交通順暢及疏導仍須有警力作後盾，有關高鐵公司建

議採階段性方式先行進行「高鐵排班計程車之移位」，再視警力狀況

評估進行「接、送分流」及「下客區禁止小客車停等」措施，可先

養成民眾及業者排班習慣，藉由管理策略改善當地交通狀況。如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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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排班計程車移位」及「接、送分流」ㄧ併實施，建議於警力不足

之情況下，可加派保全人員執行勸導作業。 

主席裁示： 

一、 本案審議通過，並採「排班計程車移位」及「接、送分流」ㄧ

併實施。 

二、 同意解除列管。 

編號 3：請改善高速公路新營交流道及復興路交通混亂情形案。 

       （主辦單位：秘書組） 

辦理情形：（秘書組說明） 

秘書組業於 104年 10月 28日邀集相關單位會勘討論改善方案，

顧問公司已提出相關建議方案，本案將彙整相關可行方案並評估具

體優、缺點及效益，先行提送工作圈討論後，選擇最適方案提送大

會報告。 

主席裁示： 

本案持續列管，請於工作圈討論後再行提送大會報告。 

編號 4：落實道路施工交通維持計畫實施，建立發現、瞭解、處理、通報

機制案。（主辦單位：秘書組） 

辦理情形：（詳會議資料） 

主席裁示： 

請依稽核處理程序據以辦理，本案解除列管。 

十、 104 年 9 月份道路交通事故及機動車輛統計資料分析：(詳會議資料) 

交通局林副局長炎成：  

內政部警政署規定A2事故資料登入警政署E化系統期限為事故

發生後 45 日內，而會報每月份所提供事故統計資料係為前一月份資

料，例如本(10)月份會議資料統計至 9 月份 A2 事故數據，未能完整

顯示 9月份所有 A2 事故件數(9 月份 A2 事故件數需至 11 月 15 日方

能完整統計)，導致數據與實際件數產生不吻合之情形。建議未來會

議 A2 事故統計資料以當月份會議前二個月份統計資料討論分析。 

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李大隊長名昌： 

有關 A2 事故件數仍須依警政署規定 45 日內登入 E 化系統，故

建議未來會議採當月份會議前兩個月份之統計值，例如 11 月份會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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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提報 9月份 A2 事故數據分析，以符合實際件數。 

林顧問佐鼎： 

建議於統計資料表調整過程能同時列入前兩月份 A1 統計資料，

以利對照分析及討論。 

主席裁示： 

未來事故統計資料 A1 採當月份會議前ㄧ、二個月份統計值提

報，A2 採當月份會議前二個月統計值提報，並請分別表列，以利各

單位參閱及討論。 

十一、 各工作小組業務檢討報告：(詳會議資料) 

主席裁示：洽悉並准予備查。 

十二、 臨時動議： 

臺灣高速鐵路股份有限公司臺南車站： 

為因應新增苗栗、彰化、雲林三站停靠，本公司自今年 12 月 1

日起調整票價及停站模式，以臺南站到臺北站為例，票價將由 1,480

元調降為 1,350 元；發車時刻部分，目前每小時皆有整點 15 分、49

分兩班次，15 分發車班次將統一提早為 12 分發車且每站停靠(含苗

栗、彰化、雲林等三站)，49 分發車班次將維持現有發車及停站模式，

不停靠苗栗、彰化、雲林等三站。另於每週一至週五上午 9 時至 11

時、下午 16 時至 21 時，每小時加開一班蛙跳式列車，由臺南出發

停靠嘉義、臺中、板橋、臺北等站，可大幅縮短行車時間。 

本公司於 10 月 8 日起提供高鐵 U-Car 服務，供民眾以購買高鐵

車票加價方式租賃 smart fortwo 兩人座車，並以臺南站為首發站，

另為推動在地觀光，亦與奇美博物館合作提供相關優惠措施，目前

每週出租率約 40-50 輛次，希望民眾可多加地用。 

主席裁示： 

謝謝高鐵公司提供相關優惠措施及轉乘工具，另建議評估高鐵

板橋站無須每班次停靠，民眾尚可藉由捷運服務，以縮短南北通車

時間。 

十三、 兼召集人結論： 

主席：謝謝各位出席本日道安會報，散會。 

十四、 散會：下午 17 時 00 分。 


